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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动力电池回收程序及要求

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吉麦公司所生产的所有电动汽车的动力蓄电池溯源信息管理、回收、利用和最终处置等活动。

2 回收条件

动力蓄电池进行回收，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判定，确认符合回收条件的动力蓄电池才可由吉麦新能源汽

车或者其他回收机构进行电池回收。具体回收条件如下：

2.1 动力蓄电池寿命已经达到吉麦新能源汽车或电池生产厂规定的年限；

2.2 动力蓄电池经过使用，未达到吉麦新能源汽车或者电池生产厂规定的寿命年限，但是动力蓄电池整体

储电量低于电池出厂时规定电量的 80%，且经过专业评估无法修复的蓄电池；

2.3 整车报废时电动汽车自有的动力蓄电池，经过专业评估，无法继续利用的电池；

2.4 动力蓄电池经梯级利用后，梯级利用企业判定无法继续利用的蓄电池；

2.5 其他原因导致动力蓄电池不可修复的异常故障或损毁的，无法继续利用的动力蓄电池；如结构严重破

损、无法充放电、短路、起火爆炸、易过充过放等。

只有符合以上条件的动力蓄电池，客户或者其他机构才可对所有的动力蓄电池进行登记、备案，吉麦

新能源汽车或者其他回收机构根据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回收利用。

3 回收方案

3.3 流程说明：

3.3.1 回收受理

3.3.1.1 客户根据使用年限和行驶里程等综合考虑并提出电池回收申请，消费者只需到指定的电池维修更

换服务站和汽车拆卸企业进行动力蓄电池回收或对购车的经销商和吉麦新能源汽车公司提出动力蓄电池回

收申请。

3.3.1.2 客户、汽车报废机构登记电池报废信息，可通过吉麦新能源汽车直接登记，也可通过当地经销商

登记。其他机构（包括国家实验中心、汽车维修厂家）需要报废的电池，直接通过吉麦新能源汽车登记；

吉麦新能源汽车建立电池回收登记管理系统，及时处理电池报废登记信息。

3.3.1.3 吉麦新能源汽车收到相关报废信息后，安排当地指定回收站点专业人员处理客户和汽车报废机构

登记的动力电池，客户和整车报废机构也可直接将动力蓄电池运送至指定的回收站点。

受理地点：整车企业、指定电池更换维修服务站。

3.3.2 电池包评估

参考电池包及整车出厂日期和当前日期；

电池回收站点通过检验后，确定动力电池可进行维修，则送回吉麦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安排电池生

产企业进行维修处理，电池生产厂根据电池具体情况，确定电池可维修的，对电池进行处理完成后，供客

户继续使用；如经过电池厂商处理后，判定电池无法继续使用，可将电池直接发往指定的电池回收点，直

接报废；

参考电池包容量：对电池包空电状态下保持 1h，按充电规范进行充电，充满电后记录充电电量，电池

包进行放电或通过整车运行达到空电状态，后进行第 2 次充电，和第 3 次充电，取最高冲入电量作为该电

池包当前容量。

参考电池包其他参数如压差，温度等，但不能做主要判断依据。

受理地点：具有检测资质的充电站或指定评测场所。

3.4 废旧电池收集

受理地点：整车企业、指定电池更换维修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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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动力蓄电池回收流程


